附件
2025年度文成县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清单（第一批）

	序号
	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名称
	重大行政决策主体
	承办部门
	法律政策依据
	计划完成时间
	是否履行公众参与
	是否履行听证程序
	是否履行专家论证
	是否履行风险评估
	是否履行公平竞争审查

	1
	文成县城市新区核心起步区综合开发项目-1项目征收集体土地涉及房屋补偿方案
	文成县人民政府
	文成县城镇工程建设中心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《浙江省土地管理条例》
	2025年4月
	是
	否
	否
	是
	否

	2
	文成县中国温州华侨华商发展先行区配套基础设施项目-园区配套道路建设工程（樟台枢纽至徐村公路工程）项目征收集体土地涉及房屋补偿方案
	文成县人民政府
	文成县交通工程建设中心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《浙江省土地管理条例》
	2025年5月
	是
	否
	是
	是
	否

	3
	中国温州华侨华商发展先行区配套基础设施项目－园区配套道路建设工程（樟台枢纽至徐村公路工程）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
	文成县人民政府
	文成县交通工程建设中心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《浙江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
	2025年5月
	是
	否
	是
	是
	否


备注：1、除依法不予公开的决策事项外，决策承办单位应当履行公众参与程序； 

2、决策事项直接涉及公民、法人、其他组织切身利益或者存在较大分歧的可以召开听证会；

3、对专业性、技术性较强的决策事项，决策承办单位应当组织专家认证；

4、重大行政决策的实施可能对社会稳定、公共安全等方面造成不利影响的，决策承办单位应当进行风险评估；

5、重大行政决策涉及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，决策承办单位应当进行公平竞争审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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